
論違法解僱下僱用人之受領遲延責任與危

險負擔法理之交錯*： 

以解析我國實務見解及與日本法之比較為中心 

徐婉寧 

Ȳ摘要ȳ 

受僱人Ґ服勞務時，原則上即無報酬請求權Ȟno-work-no-pay原則ȟȄ

然而，我國民法第 487條本文明定，ȶ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，受僱人無補

服勞務之義務，仍得請求報酬Ȅȷ為前述Ґ服勞務即無報酬原則之例外規定Ȅ

但同條並Ґ排除同法第 267條於給付不能可歸責於僱用人時，受僱人方得請

求報酬之危險負擔相關規定之適用，則如何判斷僱用人是否陷於受領遲延抑

或係受僱人無故不服勞務，因涉及受僱人報酬請求權之有無，攸關受僱人之

生計及僱用人之權益，為我國學說及實務上重要的課題Ȅ 

本文擬聚焦於主違法解僱時，就實務見解對僱用人受領遲延要件之認

定，進行Ϸ析整理，以探討主何時陷於受領遲延ȃ勞工是否仍須提出給付

等長久以來迭生爭議之問題Ȅ 

最後透過日本法之比較研究，以日本法為借鏡，獲得於受僱人給付不能

時或應依危險負擔法理來認定報酬請求權之有無之啟示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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